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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2018年第五届中国野战运动冠军赛竞赛实施办法 

 

本办法为基础竞赛办法，各分站赛可根据实际情况向赛事组

委会申请调整细则，经组委会和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执行。 

竞赛场地所用模拟障碍物、器材、靶标等外形尺寸误差小于

±0.1米，重量误差小于±20g。也可使用规格相当的实物。 

一、猛士战斗动作赛（单人） 

（一）比赛设置：基础地形为长方形，尺寸为：长 50 米、宽

20 米（非直线排列）。 

全程设置：起点，高桩网、隔离墩、卧姿射击、花台、跪姿

射击、砖墙、立姿射击，终点。 

1.携带模拟步枪 1 支，子弹 9发。 

2.各队赛前抽签决定出发顺序。 

3.可根据比赛需求及场地情况，设 1-3条赛道。 

（二）战斗经过：队员在起点处双手持枪作好战斗准备，裁

判员计时发令开始后，向第 1个目标跃进。 

1. 高桩网（规格：长 6米，宽 2米，横杆或横绳高 0.65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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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员跃进至高桩网 1-3 米处，变换低姿匍匐，通过后继续匍

匐至下一目标。 

2.隔离墩（规格：高 0.8 米，宽 1.2 米） 

匍匐至隔离墩后，队员迅速出枪，完成卧姿射击，击中目标

后，自行起立，成双手持枪搜索姿势，跃进至下一目标。 

3.花台（规格：长 1.1米、宽 0.6 米、高 0.4米） 

 

队员屈身跃进至花台，并依托花台作掩体，采用跪姿实施射

击。击中目标后，成双手持枪搜索姿势，屈身前进至下一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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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砖墙（规格：高 1.2米，宽 2米，厚 0.1米） 

双手持枪跃进至墙壁前，身体贴近背敌面墙体，利用砖墙顶

端向前方观察，出枪，完成立姿射击。 

（三）成绩评定：以射击命中目标数和全程用时为总时间。

全部命中，且用时最少的队列前。 

二、猛士综合武装越野对抗赛（3 人） 

（一）比赛设置：综合武装越野对抗赛，场地为：长 100米、

宽 100米的正方形闭合地域。 

全程设置：起点，400米武装越野（梅花阵、平衡木、撑越高

栏阵、跨越横木阵、屈身绕杆），三个协作射击（武装消灭劫持

人质靶），终点。 

1.参赛人员全程携带武器。每人携带组委会提供的模拟步枪 1

支。 

2.各队赛前抽签决定出发顺序。 

3.如场地限制原因，可向组委会申请更改比赛场地要求。 

（二）武装通过 

队员在起点处做好武装越野准备，裁判员计时发令开始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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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第 1个目标出发。 

参赛队在比赛中，需每队 3 名队员以单人或互助方式，并在

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快速通过。不同项目的前、后分别设起点线、

终点线（各项目顺序、间隔及全程距离根据实地情况确定）。 

1.梅花阵（规格：长 4.9 米，桩高为 0.2 米与 0.3 米交替排

布，间距为 0.8米，柱顶直径 0.1 米）。 

队员依次出发，在项目起点线前，一脚蹬地，另一腿向前跨

出一步，用前脚掌踏在第一根桩面上。随即蹬地，腿迅速向前，

用脚掌踏在第 2 根桩面上。后脚再踏在第三根桩面上，依此方法

直至通过所有桩，在任务点终点线外着地。漏桩、落桩（身体任

何部位触及标志线及标志线以内区域地面）视为违例，违例队员

须返回起点重新通过。 

2.平衡木（规格：圆木长 2.6 米，直径 0.1 米，高点 1 米，

两组间隔 2.6米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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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员依次出发，跑至该项目起点线前单脚蹬地，迅速踏上平

衡木，身体重心稍降低，保持平衡，稍屈膝，单脚或双脚在任务

点终点线外着地缓冲。此任务点亦可手扶、脚蹬平衡木通过。通

过中队员身体任何部位接触标志线区域内地面（含标志线）或横

杆视为违例，违例队员须返回起点重新通过。 

3.撑越高栏阵（规格：长 9.3 米，宽 4 米，高 1.1 米，横梁

间距 1.8 米）。 

队员跑至项目点前适当位置起跳，两手撑于高栏上缘，身体

成一手一脚（两手两脚）支撑于高栏之上，然后跳下落地缓冲，

直至通过所有高栏。此任务点亦可协助托举通过，但不能利用支

撑柱以及任何辅助器具。 

4.跨越横木阵（规格：长 6 米，宽 2 米，高 0.4 米，横梁间

距 0.7米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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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员跑至项目点前适当位置，一腿支撑，一腿屈膝上抬、小

腿外摆跨过横木，然后支撑腿屈膝上抬、小腿外摆跨过横木，直

至通过所有横木。此任务点亦可协助搀扶以维持平衡。过程中手

扶或踩踏横木视为违例，违例队员须返回起点重新通过。 

5.屈身绕杆（规格：立杆间隔 1.5米，绳高 1.2 米，共 10 组）。 

屈身逐根绕行通过竖杆，屈身绕杆时不得遗漏竖杆，身体任

何部位触碰竖杆及连接线视为违例，违例队员须返回起点重新通

过。以向左绕行为例，当接近第一根标志杆时，左脚稍向左前跨

步，在标志杆左侧着地，身体重心向右前倾斜，右脚顺势向右前

迈出绕过标志杆；接近第二根标志杆时，右脚稍向右前跨步，在

标志杆右侧着地，身体重心向左前倾斜，左脚顺势向左前迈出绕

过标志杆。向右绕行时，要领同向左绕行，方向相反。 

6.武装消灭劫持人质靶。队员完成 400 米武装越野后，迅速

到主裁判员处，协作完成四项工作： 

①抽签。确定狙击手、狙击副手、模拟人质。 

②到位。狙击手迅速到达射击位置，做好射击准备；狙击副

手领取子弹箱和生命值，并对人质靶补充生命值，尔后返回至射

击区对狙击手补充弹药；模拟人质，迅速到达指定区域，并开启

人质靶电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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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三个协作完成武装消灭劫持人质靶任务后，狙击副手迅速

按下结束计时器。 

（三）罚则 

1.队员通过障碍时出现违例，需重新通过。 

2.解救劫持人质靶时，队员不能有效击毙，则视为出局。 

3.各队领队、教练员负责比赛时本队管理，但不得以任何形

式干预比赛，一经发现有干预行为，取消该队该项目成绩。 

（四）成绩评定：以武装越野和武装消灭人质靶的全程用时

计算，用时最短的队列前。 

三、猛士野战对抗团体赛（5人） 

（一）课目参数设置 

比赛局数：3局 2 胜制，比赛时间，每局 5分钟； 

每局生命：每局每名队员 1个命值； 

每局弹量：每局每人 3个弹匣（共 90 发子弹）； 

上场队员：每队上场队员 5 名，替补队员 1 名；替补规则为

场间更换, 禁止局间更换； 

使用器材：组委会指定的装备和器材； 

比赛模式：歼灭战。 

（二）场地设置 

1.场地要求 

室外赛场长 50 米、宽 50 米，上方 4 米高空内无高压线的模

拟街巷环境或自然环境，设置适当障碍物；室内赛场长 40米、宽

25 米、高不低于 4 米，搭建模拟街巷环境。 

2.地物设置 

比赛场地两端外侧设指挥所，指挥所出入口设置在场地内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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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场地中间划中心线，场地四角设边裁和巡边裁判台，场地

中间线两端位置设主裁判席。 

②赛场旁设置检录区，长 10米、宽 5 米；校验区，长 30 米、

宽 10 米；待赛区，长 10 米、宽 10 米：已赛区，长 10 米、宽 10

米。 

3.地物标准 

指挥所（规格：长 5 米、宽 3米、高 2.5 米） 

 

 

汽车（规格：长 4 米、宽 1.7米、高 1.4 米） 

书报亭（规格：长 2.4米、宽 1.3 米、高 2 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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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亭（规格：长 0.9米、宽 0.8 米、高 2 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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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箱（规格：长 0.6米、宽 0.4 米、高 1.0米）  

 

 

隔离墩（规格：长 0.4米、宽 0.4 米、高 0.8米） 

花坛（规格：长 0.6 米、宽 0.4米、高 0.6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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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台（规格：长 1.1 米、宽 0.6米、高 0.4米）  

 

 

 

电线杆（规格：边长 0.4 米、高 2 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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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条隔离墩（规格：长 2 米 、宽 0.5米、高 0.8 米） 

 

 

树木（规格：最大直径 1.5米、高 2.1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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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撞桶（规格：直径 0.6 米、高 1.2 米） 

 

 

墙角（规格：每面长 0.8 米、厚 0.05米、高 1.8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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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彩网（规格：迷彩切花牛津布，一层尼龙网架、四边包边、

带绑绳） 

 

 

 

（三）比赛模式 

比赛开始时，参赛队上场队员不得少于 4 人，否则取消该队

本场比赛资格。 

比赛双方队员须在 5 钟内，以各自的指挥所为起点，利用模

拟对抗设备为武器单元，完成军事情景对抗。 

①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（生命值）为最终

评判标准。 

②双方队员在听到主裁判比赛开始哨音后，双方开始比赛。 

③双方不得发生肢体接触，被击中后 10秒内就近离场。 

比赛时，一方出现严重违反体育道德问题（打骂场上、场下

人员，造成心理及人身伤害，故意犯规及拖延时间，影响场上比

赛，故意动作影响其他参赛队员心理及人身伤害），主裁判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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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该场比赛判定（主裁判有胜负判定权及判罚权，边裁有权提示

警告并上报主裁判）。 

（四）获胜标准 

1.在规定时间内，完全消灭对方的一方获胜； 

2.在规定时间内，双方均未完成完全消灭，剩余人数多的一

方获胜； 

3.在规定时间内，双方剩余人数相等，以击中部位总得分判

定； 

4.在规定时间内，双方剩余人数相等，以击中部位总得分相

同，依次以击中对方头部、胸部、背部次数多者为获胜方。 

（五）罚则 

1.警告 

有以下较轻违例犯规情形时，给予警告处罚： 

①比赛过程中，队员因操作使用装备不当，导致头盔歪斜。 

②裁判员认为应该给予的警告处罚的其他情形。 

2.违例。有下列影响或干扰比赛情形，给予违例处罚： 

①比赛过程中，队员被击中时，未按比赛规则要求迅速就近

退场，导致比赛受到影响或干扰。 

②比赛过程中，队员在退场时没有按照规定动作离场（单手

持枪，枪口向上）。 

③在同一局比赛中，个人被判 2次警告。 

④裁判员认为应该予以违例处罚的其他情形。 

3.罚下 

有下列严重犯规或干扰比赛情形，给予单局罚下处罚： 

①比赛过程中，越出场地边界进行攻击、防御或越出场地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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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逃避攻击的。 

②队员擅自摘下号码标识。 

③在同一局比赛中，个人被判 2次违例。 

④个人在比赛中对裁判员的判罚有不满的言行。 

⑤有其他不符合比赛要求的情形。 

4.判负 

判负分两种情况，一是局负，二是场负： 

①有下列情形应当判局负： 

a.比赛过程中，领队或教练员在场边暗示、指导； 

b.在同一局比赛中，队员累计被判 3 次违例； 

c.比赛过程中，关闭电源或拔掉连线； 

d. 比赛过程中，队员与场外人员交流，寻求指示或暗示。正

在退场或已经退场的队员向场内队友暗示、通报对方队员位置和

情况； 

e.比赛过程中，擅自移动地物；  

f.参赛队在比赛中对裁判员的判罚有不满的言行； 

g.有其他弄虚作假或消极参赛情形。 

②有下列情形应当判场负： 

a.比赛过程中，未按队员报名（实名）信息参赛，出现冒名

顶替； 

b.比赛过程中，队员擅自使用非组委会提供或批准的各类装

备和器材。故意破坏比赛设施、装备和器材； 

c.比赛过程中，队员故意制造事端，诋毁、谩骂或与他人发

生身体接触； 

d.在同场比赛中，队员累计被判 6 次违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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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有其他严重违反规则等情形。 

（六）参赛流程 

1.检录。参赛队根据抽签确定的上场组次，组织队员在赛前

30 分钟持有效证件到检录区进行检录，队员不得携带与比赛无关

的物品，如手机、无线蓝牙实时通话、文字信息的电子产品（有

系统的电子腕表）、钥匙、玻璃制品和饰物等（组委会同意使用

装备除外）。 

检录完毕后，不得擅自离开检录场地。 

2.装备领取和校验。参赛队员检录完毕后，在裁判人员引导

下到校验区领取比赛指定装备和号码标识，组织队员着装，并进

行装备校验。 

主要校验射击精度等，如果队员对比赛装备有疑义，可由裁

判员给予更换，但更换次数不能超过 1 次。队员对领取的装备无

异议后需逐人签字确认，最后由队长代表参赛队签字。此后个人

不得在比赛过程中以装备问题为由影响正常比赛。 

3.待赛。着装校验完毕，在裁判人员引导下到待赛区候场，

裁判员在待赛区检查头盔是否佩戴正确，耳内是否佩戴耳机，手

腕是否携带智能多用途腕表。提示场上注意事项和是否携带未经

允许的设备。 

4.赛前检查、挑边 

①赛前检查：队员在入场前，必须接受裁判员对服装、号码

标识、装备等进行检查。 

②挑边：赛前双方队长在裁判员主持下进行挑边，获胜方优

先选择指挥所方向，攻守方向。 

③队员因伤、病等特殊情况，报组委会和裁判组审批后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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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队员不得少于 3 人（含 3 人），否则取消本队比赛资格。 

5.比赛注意事项 

①预备时刻，双方队员持枪位于各自指挥所内，模拟武器枪

口对地，待主裁判发出“开始”信号后（哨音），所有队员出指

挥所开始比赛。 

②比赛过程中。教练员可在赛前和局间休息时对队员进行指

导，比赛过程中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场外指导，或向队员指示、

暗示对方的作战位置和信息 

③每局结束时 

a.听到主裁判口令后，双方队员应立即停止攻防动作，到主

裁处集合，成双手持抢姿势（枪口朝下），按主裁指令迅速交换

场地。 

b.比赛结束时，听到主裁判口令后，所有队员立即原地起立，

而后双手持抢（枪口朝下）迅速到主裁区集中。 

c.主裁判宣布比赛成绩，且经参赛双方队长确认并签字，主

裁判发布离场命令后，如对成绩提出异议可由领队申请执行仲裁

程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